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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居住权是我国《民法典》中一项重要的制度，制度的实施过程中关于涉及诉讼房屋执行难问题是目前值

得关注的重点问题。司法实践中大多是关于涉诉房屋去除租赁权，居住权作为一项抽象的权利，在去权

时并没有相应的对照基准，此外，居住权不会因拍卖、变卖而消灭。当前为了解决执行中遇到的问题，

应重新审视居住权的制度构建，并进一步完善执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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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sidence right is an important system in the Civil Code of our country. In the process of the im-
plementation of the system, the difficult problem involv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legal housing is 
a key issue. Most judicial practices are about the removal of the lease right of the house involved in 
the lawsuit. As an abstract right, there is no corresponding benchmark for the removal of the right. 
In addition, the right of residence will not be eliminated by auction or sale. At present, in order to 
solve the problems encountered in the implementation, we should re-examine the system con-
struction of residence right and further improve the implementation proced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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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民法典》中规定了居住权这一法律制度，是为了更好地保障弱势群体的权益，重视弱势群体的住

房需求。居住权作为一种“新”用益物权可以让房屋充分发挥居住的功能，不仅可以满足传统意义上的

居住需求，也可以满足房屋当事人的其他居住需求。但伴随居住权入典，这一制度给后续的执行程序带

来了新的难题，截止 2023 年 2 月 6 日，在“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执行案件”一栏，以“居住权”为关

键词进行搜索，与居住权有关的执行案件法律文书已经高达 7306 篇。纵观牵涉居住权的执行案件，“对

涉诉房屋设立居住权”一般会成为案外人提出执行异议之诉的抗辩事由，基于此抗辩事由，若执行标的

之上已经设立了居住权，则天然具有对世权效力的居住权会让其他对执行标的同样享有权利的人在处分

标的物时产生执行上的困难。从司法实践的角度出发，判决案外人享有居住权，则债权人的合法债权将

不能通过处分执行标的获得足额清偿；若判决债权人胜诉，则以“居住”这一抽象权利为客体的标的会

让执行过程变得更加复杂困难，新的房屋继受人也不能享有圆满状态的房屋所有权。当事人的胜诉权是

一方面，如何平衡涉诉房屋的法律主体之间的权益，让执行程序顺利推进亦是当下需要提上议程的课题。

以上司法实践中的新问题，即为本文需要探讨的问题。 

2. 涉居住权房屋执行异议之诉的相关案例 

在刘某执行异议案件中，刘某为被执行人(异议人)，于某为申请执行人，因刘某未履行生效法律文书

的判决要求，于某基于自身信赖利益的损失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执行过程中，法院向不动产登记中心

送达执行裁定书及协助执行通知书将涉案房屋予以查封。刘某主张法院对此涉案房屋的强制腾退行为构

成实体违法。刘某主张：自己早就依法与其母亲对该房屋设定了房屋居住权和 20 年的租赁权，老人已支

付租金，入住占用房屋两年多时间。相关材料一审判决生效时已提交，且老人的 25 万元在刘某这里，老

人也按照规定时间、程序向法院提交了权利申报材料，但法院以租赁人是亲属，租赁合同无效为由，仍

然对房屋进行了强制腾退。终审法院审理后认为，关于刘某提出涉案房屋系其与母亲唯一住房不应拍卖

的主张，于法无据，本院不予支持。关于刘某提出东城法院腾退涉案房屋的执行行为存在违法的主张，

因其在执行异议、复议中均未提出，故本院不予审查。最终驳回刘某的申诉请求。 

3. 居住权涉诉房屋执行困境的成因探究 

3.1. 实体与程序层面设立初衷不同 

居住权作为实体法层面上的制度设计，在我国的法律语境下与土地承包经营权、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和地役权一同规定于用益物权之中。作为一项起源于古罗马并带有人身属性的人役权制度，

在于保障当时因丧失劳动能力以及没有继承权的奴隶往后的生活，奴隶主会把自己享有所有权的财物通

过让渡占有权、使用权的方式，让奴隶年迈之际有所依靠。承袭罗马法的传统，德国的《民法典》中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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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居住权的规定以“使用”为限度，是为了发挥建筑物抑或建筑物的一部分作为住宅的功能进行的制度

设置[1]。法国的《民法典》中关于居住权主体的界定表述为“得与其家庭在该房屋内居住”，更好地保

障了居住权人本人及其家庭成员的权利。意大利的《民法典》中亦是规定居住权的主体包括权利人本人

及其家庭成员。我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考虑到现实国情，为了社会公共利益，接济特定群体，增设居住

权制度，让他们住有所居，保障人们生存权同时兼顾发挥房屋的社会价值，且我国《民法典》规定居住

权的立法初衷在于满足居住权人的生活居住[2]。 
而《民事诉讼法》中的执行程序考量最根本的争点在于居住权人的人权与涉诉标的物债权人之间的

利益权衡。但在执行的过程中，两者之间的平衡会发生变化。若诉讼程序推进至执行程序这一环节，申

请执行人往往会基于法院的胜诉判决书要求执行法院强制执行，执行法院更多关注债权人的权益保障，

以及穷尽各种执行手段应对债务人标的物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于执行的情况。我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三十四条规定了案外人执行异议制度为居住权人提供了救济的法律依据，但第二百五十一条赋予了执

行法院包括“查封、扣押、冻结、拍卖、变卖”等执行手段，执行的底线在于应保障被执行人及其同居

家属的生活必需品，即被执行人最低程度的生存权。据此，观察执行程序的价值遵循，其在于保证居住

权人的基本生活需要，手段的强制性则意味着当事人之间不以意思主义为主导，倡导双方先行协商。 

3.2. 实体与程序层面适用阶段不同 

民事实体法与民事程序法既联系紧密又相互独立。《民法典》中规定的居住权制度适用于当事人尚

未向法院提起有关房屋居住权的诉讼时，实体法中的制度在于事前为房屋所有权人通过在房屋之上设立

居住权的方式，规定居住权人享有占有、使用的权利，作为新时代保护人权的重要制度，居住权载入《民

法典》具有深刻的影响，是在符合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特定国情下的涉诉前置制度。 
执行程序中有关居住权的事项在于当事人对涉诉房屋提出诉讼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

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以下简称“拍卖变卖规定”)第 31 条的规定，“其他用益物权”

中当然涵盖居住权，若拍卖时房屋之上原先设定了居住权，则居住权不因拍卖而消灭，继续存在于拍卖

的房屋之上。此外，实践中大多是关于执行房屋中设立租赁权的处分情况，居住权作为一种用益物权进

行处分的实践还不多。若将设立有居住权的房屋进行拍卖、变卖，程序执行过程中会有来自居住权人的

阻碍，其上留存的“权利瑕疵”很大程度上会为新继受人增加为获得房屋圆满状态的成本[3]。 

3.3. 实体与程序层面实际运用差异 

根据《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六条以及三百七十一条之规定，立法上承认的居住权设立方式包括合同

约定以及遗嘱订立，此外，司法实践中居住权也可依据法院的生效裁判文书设立。立法上规定以无偿的

方式设立居住权，但也默许当事人之间的另行约定，居住权的有偿设立方式仍在研究探索之中，有学者

指出居住权适用对象是贫困之人，为了保障他们经济需求，从房屋利用的效率最大化的角度出发，居住

权人可将多余的住宅部分流转给其他人，可以给居住权人提供收入，满足基本的生活费用。此外，居住

权的设立需以登记的方式进行，即居住权以“登记生效”作为物权变动的模式，“居住权期限届满”或

者“居住权人死亡”，居住权消灭，且居住权消灭亦需要进行登记[4]。 
反观执行程序，当判决的标的物与执行的标的物一致时，司法实践中会根据申请执行人对于不动产

的权利登记时间以及居住权人对于涉诉房屋居住权登记时间的先后顺序决定执行程序的进行。然而，当

裁判的标的物与执行的标的物不一致时，即债权人未获得债务人足额清偿，其请求执行法院将涉诉房屋

进行处分，就拍卖、变卖的款项主张优先受偿，此时形成了“居住权人–申请执行人–债务人”三方的

民事执行程序法律主体。法律上并不苛求债权人对于处分房屋之上是否存有权利瑕疵阻却执行程序增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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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务，居住权人亦然，其并不了解房屋所有权人(债务人)与申请执行人之间的债务约定情况。《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办理执行异议和复议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以下简称“执行规定”)第二十条规定中明

确规定了涉及被执行人以及租赁权去权的情形，并无关于居住权人的制度设计。 

4. 涉诉房屋执行困境的纾解路径 

4.1. 发挥居住权转让权能 

相比较于古罗马的居住权，居住权是与用益权、使用权一并构成人役权的理论分类，居住权是自然

分化出的细枝；而我国则是在社会经济快速发展中为了社会公共利益规定了居住权制度，因此应在顺应

我国特定的国情背景下，考虑包括但不限于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从而更好地适配执行

程序的顺利推进。如前文所述，居住权与建设用地使用权等规定在我国民法典物权编用益物权中，除居

住权外其他的用益物权皆可发挥物权的转让权能，居住权的权能只有“占有”和“使用”[5]。纵观居住

权之外其他用益物权的法律客体，无外乎国家或者集体土地，带有较为浓厚的公共属性，然带有私人属

性的居住权却未能发挥较多的权能。因此，不限制居住权的转让，才可以更好地发挥作为用益物权的经

济效益，若居住权可以进行转让，在执行程序中居住权人和新继受人可以约定转让条件，更好地促进物

的流转，保障新继受人的合法利益同时也不损害居住权人的利益。 

4.2. 遵从当事人双方合意 

德国在原有居住权制度的基础之上创设了长期居住权，长期居住权的成立与变更以意思主义为主导，

当事人可以自由约定并可以进行转让和继承。我国为了平衡新继受人和居住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在居

住权可以流转的基础之上，赋予居住权人对于涉诉房屋一定权利的处分权是必要且可行的。根据《拍卖、

变卖规定》第 31 条，“承受原则”是我国司法实践所秉持的原则，即包括居住权在内的用益物权不因拍

卖而消灭，因此，竞拍人必然要承受房屋之上设立的居住权，而竞拍人意欲获取无瑕疵的房屋所有权，

则需要与居住权人相互商议，相互提出合理的解决方案。如在房屋竞拍成功后，竞拍人和居住权人双方

可以进行协商，协商过程中一方或者双方都应适当让步，并以协议的形式将商定的内容进行确定，竞拍

人可以通过适当延长居住权人居住年限，凭借自身的资源为居住权人另寻房屋抑或支付合理对价的方式

妥善处理好房屋之上的“遗留问题”[6]。另外，除了竞拍人的妥协让步，居住权人应以合理方式维权，

不应采取以如霸占房屋、涂鸦式画画等方式影响善意的新继受人行使对于涉诉房屋的正当权利。诚然，

现实生活中并不苛求居住权人对于房屋之上设立除居住权之外的其他担保物权能有所了解，但为了兼顾

债权人以及竞拍人的利益，居住权人亦承担起自身的义务，法院才能做到案结事了，有关居住权的“执

行难”才能有所缓解[7]。 

4.3. 执行中增设去权程序 

居住权的设立应以当事人之间的合同为考量基准，《民法典》第三百六十八条规定的“默示无偿，

例外有偿”的设立方式，对于居住权等价物的选定计算提供了大体思路。若房屋的所有权人为居住权人

是以无偿的方式设立的居住权，那么执行过程中为了去除涉诉房屋之上的居住权利，应以标的物的公允

价值进行计量确认。所谓公允价值，是指在公平竞争的市场交易环境中，交易双方基于公开公正的立场

所确认的价格。由于无偿设立的居住权并没有可供参照的具体标准，双方当事人可在自愿平等基础上协

商量化居住权的价值。量化居住权的价值并非突破无偿设立居住权，而是为了延续居住权人继续生存居

住的权利，无偿设立的居住权唯有转化为经济利益方能递延居住的权能。在以有偿方式设立居住权合同

的情况下，可以区分为固定期限居住权和无固定期限居住权，固定期限居住权在执行程序中房屋价值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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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的实现路径可以通过合同中约定的设权成本或者以执行程序时涉诉房屋的公允价值计算。而在无固定

期限居住权中需要将居住权人以房屋使用的剩余年限中预期可以获得的利益进行折现，将未来的价值折

算成当今的价值[8]。 
去权程序的增设会让居住权人获得一定的经济利益，表面观之无偿设立的居住权却能获得金钱补偿，

但实质上却给居住权人的权利带来了许多不利的影响。在刘某执行异议案例中，刘某及老人需要另寻他

处，居住地的找寻不仅需要时间成本也需要金钱成本。为了充分保护居住权人的权益，可以参照适用《执

行规定》第二十条第三款规定，申请执行人可以通过为居住权人按照当地廉租房屋保障面积标准作为对

价给付的依据，为了不让廉租房成为高收入者变相且恶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应为暂无住处的居住权人

设立廉租房优先选用制度，进一步发挥廉租房的社会效益。此外，规定中提及的关于租赁权的去权方式，

以当地房屋租赁市场平均租金作为标准，结合居住权用益物权的属性，可以结合当地房屋买卖市场的平均

价格为标准，从执行标的处分价款中给予居住权人相应的延续居住的成本费用，作为居住权去权的方式。 

5. 结语 

随着关于居住权的执行案件诉讼的增多，给该项制度立法、司法上带来了新的问题和新的挑战。居

住权涉及诉讼房屋的执行问题不仅需要民事实体法上关于居住权制度本身的深入探讨，也需要民事程序

法在执行的过程中逐渐积累实践经验，二者合力共同应对执行难关。实体层面上主要聚焦于居住权当前

立法上对于转让的限制，程序层面主要在于执行过程中除权等价交换的金钱给付，但是这些都是新设制

度面世难以避免会出现的问题，实践中相应适配制度的建立健全方为当今亟需解决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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